附件
项目采购需求
一、比选项目内容
本项目共1个包件，采购中医药文化相关工作宣传服务项目，总预算金额11.26万元。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项）
	预算金额（万元）

	1
	中医药文化相关工作宣传服务
	1
	11.26


2、 技术要求
（一）制作要求
1.策划要求
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需求制定策划方案，确保内容清晰，结构完整，制作精良。方案完成后需报采购人审查，取得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
2.拍摄制作要求
（1）拍摄设备：拍摄使用高清拍摄设备，使用16、35、50、85等专业级镜头，采用镝灯、LED灯、4K等灯光设备。
（2）拍摄形式：采取实拍为主的方式，能充分表现宣传片想要表达的要素内涵，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
（3）供应商采用专业剪辑和专业调色，负责片头设计、宣传片剪辑、宣传片特效、后期精包装和渲色。
3.宣传片规格
视频长度6分钟（正负误差1分钟内），后期成片分辨率1920×1080，帧数不低于25帧/秒。（交付的成片须为能在电视、LED大屏、电脑、手机等媒体上播放的数字高清通用格式，视频分辨率1920×1080。）
（二）摄制团队要求
1.摄制团队人员配置不少于6人，人员分工应包含：导演、文案策划、制片及协调人、摄影师、灯光师、灯光助理等。
2.摄制团队要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具有省市党政机关、国企企业宣传片、广告片、纪录片的策划拍摄经验。
3.宣传片制作过程中，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采购人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
（三）工作流程
初步沟通→前期方案→堪景答疑→执行方案→执行制作→初稿审核→精细审查→成片移交。
（四）宣传成果要求
1.知识产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所提交的宣传片不应存在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权利瑕疵，应保证采购人免于遭受因第三方提起知识产权方面的侵权索赔而产生的任何损失。
2.成果提交形式：成交供应商在服务器内向采购人提交经采购人签字确认后的宣传片视频的成片作品壹条。
3.成果宣传要求：最终经采购人确认的宣传片应取得在副省级及以上电视媒体及下属新媒体APP或视频号进行宣传播放的资格，并进行视频宣传播放。
（提供副省级以上电视媒体授权播放的相关证明或授权；或提供在项目成交后合同签订前取得副省级以上电视媒体播放授权的承诺函。供应商不得虚假承诺，否则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三、商务要求
（一）项目履约期限：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
（二）服务地点：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预算金额：11.26万元。
（四）付款方式：按照医院流程进行支付。
（五）验收要求：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履约验收。
（六）知识产权：
1.供应商在本项目使用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2.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并依据实际情况对采购标的涉及的知识产权的进行处理。
[bookmark: _GoBack]3.供应商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知识成果，需在比选申请文件中声明，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使用该知识成果后，供应商需提供相关技术文档，并承诺提供无限期技术支持，采购人享有永久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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